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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贵州财经大学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中共贵州财经大学委员会关于进一步

加强党务干部队伍建设的
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单位、各部门：

根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校党委对学校党务干部队伍建设情

况进行了研判分析，形成了《中共贵州财经大学委员会关于进一

步加强党务干部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根据

各自职责，制定具体举措，切实抓好贯彻落实。

特此通知。

中共贵州财经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23 日



中共贵州财经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23 日印发

共印 95份(其中电子公文 90份)



中共贵州财经大学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务
干部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

加强党务干部队伍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好

党建工作的必然要求，是开创党建工作新局面的重要组织保证。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学校第二次党代

会精神，加强党务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工作质量，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结合学校工作实际，提出如下实

施意见。

一、进一步加大党务干部选拔任用力度

（一）根据学校党建工作发展的需要，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

对专职党务岗位设置进行及时的动态调整。（牵头单位：人事处；

协助单位：组织部）

（二）牢固树立和持续强化“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

鲜明用人导向，突出政治标准，严把德才标准，坚持事业为上，

及进配齐配强专职党务干部。有意识地统筹安排党务干部到业务

岗位任职，安排业务干部到党务岗位任职，优化干部能力结构和

知识结构，着力培养一批既懂党建、又懂业务、又会管理的复合

型党务干部。（牵头单位：党委组织部）

（三）强化党务干部日常工作的了解和党务干部队伍建设分

析研判，建立完善持续发现培养优秀年轻党务干部的常态化机

制，大力发现储备和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党务干部，进一步加大机



关和学院之间的党务干部交流轮岗锻炼，有计划安排抽调优秀年

轻党务干部到上级部门跟班学习，抽调党务干部在学校党建重大

专项工作、急难险重工作中磨练，促进优秀年轻党务干部扎实快

速成长，不断建立完善党务干部梯队。 （牵头单位：党委组织

部）

二、进一步引导党务干部聚焦主责主业履职尽责

（一）进一步完善党务干部业绩考核机制，充分运用书记抓

党建述职评议考核、部门年度目标考核、管理干部年度动态考核

等渠道，不断完善考核指标体系，改进考核方式方法，强化问题

导向、目标导向、过程性考核和结果考核，推动考核评价工作更

加科学高效。（牵头单位：党政办公室、党委组织部、人事处；

协助单位：党委各职能部门，各二级党组织）

（二）强化校内政治巡察力度，将党务干部履职尽责情况作

为巡察的重要内容，及时发现问题，对存在苗头性问题的，及时

通过约谈等方式提醒帮助，对存在严重问题的，及时采取组织措

施甚至纪律处分。（牵头单位：校纪委、党委巡察办公室、党委

组织部）

（三）探索建立基层党建特色工作评选制度，围绕推动党建

工作和业务工作的有效整合，每年评选一批有特色、有内涵、有

深度、有实效、有影响的基层党建特色工作成果，培育基层党建

工作品牌，推动形成基层党建工作“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牵

头单位：党委组织部；协助单位：党委各职能部门，各二级党组



织）

（四）探索建立党建研究专项课题制度，围绕党建工作的重

大理论问题，以及党建工作中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每年申

报立项一批校级党建课题，促进党务干部聚焦党建工作进行理论

探索和创新，进而推动实践的探索和创新，引导党务干部从“事

务型干部”向“研究型干部”转变，培育一批专家型的党务干部。

（牵头单位：党委宣传部、科研处；协助单位：党委各职能部门）

三、进一步完善党务干部教育培训机制

（一）培训对象上，坚持“点”和“面”相结合，点上以处

科级党务干部、党支部书记为重点，面上要努力实现全体专兼职

党务干部的全覆盖，分级分类实施培训。（牵头单位：党委组织

部、校党校；协助单位：党委各职能部门，各二级党组织）

（二）培训内容上，坚持“通用”和“专业”相结合，既要

开展通用的党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培训，也要强化党的组织

工作、宣传工作、统战工作、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等各业务领域的

培训。（牵头单位：党委组织部、校党校；协助单位：党委各职

能部门，各二级党组织）

（三）培训形式上，坚持理论学习和实际操作相结合，既要

开展系统的理论知识培训，也要强化会议组织、会议记录、材料

撰写、资料归档等实际操作层面的培训，强化党务知识的学习巩

固和应用实践。（牵头单位：党委组织部、校党校；协助单位：

党委各职能部门，各二级党组织）



（四）培训渠道上，坚持“线下”和“线上”相结合，既要

举办各类党务干部线下培训班，也要充分利用丰富的网络资源，

特别是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网络课程资源，举办各类网络培训班，

引入国内优质课程资源，提升培训质量。（牵头单位：党委组织

部、校党校；协助单位：党委各职能部门，各二级党组织）

（五）培训实施主体上，坚持校院结合，分批次分层级抓好

专兼职党务干部培训，确保每名党务干部每年至少参加 1 次集中

培训。校党校每年举办 1 期党务骨干培训班、1 期专职组织员培

训班、1 期党支部书记培训班；党委各职能部门每年要开展 1 次

针对本部门干部的集中培训；各二级党组织要结合本单位实际，

有计划地开展其他党务干部的集中培训，重点开展院党委委员、

党支部委员等培训班。（牵头单位：党委组织部、校党校；协助

单位：党委各职能部门，各二级党组织）

四、进一步完善党务干部激励机制

（一）参照教学成果、科研成果奖励办法，积极探索构建有

效的党建工作成果奖励机制。将党建工作获得上级组织通报表

扬、在全省交流经验、获得有关党建工作评优表彰、获权威媒体

宣传报道等重要业绩，列入奖励内容，发放相应的奖金，进一步

激发党务工作者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牵头单位：党委组织

部、人事处；协助单位：党委各职能部门，各二级党组织）

（二）结合管理干部年度动态考核，每年选拔一批优秀党务

干部赴国内高水平大学、干部培训机构等进修 3-6 个月的党建业



务，帮助干部进一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锻炼能力。（牵头单

位：党委组织部、人事处）

（三）在原有党支部工作绩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绩效标准，

更加充分地体现兼职党务干部的工作量。（牵头单位：党委组织

部、人事处）

（四）在选拔二级学院处级干部时，将是否具有党支部书记任

职经历作为选拔任用的重要参考。（牵头单位：党委组织部）

（五）在校内各类评优评奖、进修访学等工作中，同等条件下

对有兼职党务工作经历的教师、干部进行倾斜，形成鲜明导向。（牵

头单位：党委组织部、人事处；协助单位：各单位各部门）


